大湾区大学职务科技成果披露及知识产权
申请办事指南

为规范学校职务科技成果披露及知识产权申请行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学校相关制度，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事指南。

一、职务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学校全体师生员工的职务科技成果披露、知识产权申请及专项资金资助办理。
（二）职务科技成果
本指南所称职务科技成果，是指师生员工执行学校的工作任务或主要利用学校的物质技术条件，开展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职务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学校所有（另有约定的除外）。
职务科技成果包括：
1、在本职工作中做出的成果；
2、履行学校指定任务所做出的成果；
3、退职、退休、离休、停薪留职、辞退、调动工作后一年内取得的与其在学校时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分配的任务有关的成果；
4、主要利用学校的场地、设备、资金及未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技术基础，或者利用学校名义获得的场地、设备、资金及其他物质条件所做出的成果。
学生的智力劳动成果包括：
学校在籍学生完成的智力劳动成果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适用职务科技成果的有关规定，其知识产权属于学校，学生不得擅自发表，也不得擅自申请知识产权保护。
1、参加指导教师的科研项目完成的智力劳动成果；
2、完成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其过程中智力劳动成果；
3、利用学校的物质技术条件及利用学校的名义完成的智力劳动成果。
联合培养学生、交换生、访问学生的智力劳动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按照合作双方的协议约定执行。
（三）知识产权
本指南所称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
1、专利权和专利申请权（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2、商标权（注册商标等）；
3、著作权及其邻接权（作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
4、技术秘密；
5、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等其他知识产权。
二、办理事项
1、为保障知识产权质量、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与长期维护，原则上发明人应选择由学校遴选推荐的专利代理机构，如附件1《专利代理机构、服务及报价参考》所示。
2、发明人自行选择联系附件1专利代理机构，撰写专利交底书、申请书，并参考附件2签订《专利代理委托合同》或按照专利代理机构合同模板审核签署。
3、发明人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或标准化培育，可按附件3《大湾区大学知识产权专项资金资助标准》申请资助。
4、发明人填写《大湾区大学职务科技成果披露及知识产权申请表》（附件4）、《承诺书》（附件5）以及相关必要申请附件材料，并提交至科研部申请用印及资助。
5、专利申请人信息填报：
申请人（专利权人）：大湾区大学
组织机构代码：12441900MB2D95447C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地址：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学路16号（邮编：523000）
6、联系人：科研部405室，林伟华，18025928042

附件1.专利代理机构、服务及报价参考
附件2.专利代理委托合同（模板）及签订指引
附件3.大湾区大学知识产权专项资金资助标准（2026年）
附件4.大湾区大学职务科技成果披露及知识产权申请表
附件5.知识产权申请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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